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19, 8(4), 520-525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19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9.84074   

文章引用: 肖凯璇, 王雨欣, 刘雪芹, 汤鑫善, 刘晓柳, 余桂林. 增能视角下失独群体自组织的功能研究[J]. 社会科学

前沿, 2019, 8(4): 520-525. DOI: 10.12677/ass.2019.84074 

 
 

Functional Study on Self-Organization of the 
Parents Who Lost Their Only Chi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owerment 

Kaixuan Xiao1,2, Yuxin Wang1,2, Xueqin Liu2, Xinshan Tang2, Xiaoliu Liu2,3, Guilin Yu2,3* 
1Key Laboratory of Occupational Hazard Identification and Control, School of Medicine,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2Institute of Nursing, School of Medicine,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3Institute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ealth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Received: Mar. 27th, 2019; accepted: Apr. 10th, 2019; published: Apr. 17th, 2019 

 
 

 
Abstract 
The parents who lost their only child are a huge social vulnerable group because of the family plan-
ning policy. The organization they spontaneously come together to create is called self-organization. 
Members of self-organization usually comfort and accompany each other, which can appropriately 
fill the inadequacy of government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mental health, pension security, inter-
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so on. The author will discuss the function of organization of the parents 
who lost their only child from three aspects of the empowerment theory, namely, individual, inter-
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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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失独群体是在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衍生出的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由失独群体自发产生的组织——失独

群体自组织，以“抱团取暖”的形式在心理、生活、养老等方面适当填补政府和社会组织所忽略或无有

效手段解决的问题，在情感慰籍、人际关系网的重建方面、社会政府连接方面都有一定促进作用。本文

将从增能理论的三个层面，即个人、人际关系、社会，针对失独群体自组织的功能做出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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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目前我国处于“后计划生育时代”，人口过多的风险已经接近消除，但一些独生子女家庭的生活风

险却在不断累积。部分家庭的独生子女由于各种原因死亡，父母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再次生育，从而产生

了社会人口老龄化的一个特殊现象——失独群体，其数目也在以每年 7.6 万左右的速度增加，有学者估

计我国不久之后失独家庭的数量将达到 1500 万以上[1]。独生子女的死亡给家庭带来的创伤和悲痛是不可

估量的，失独群体身心脆弱、老无所依、老无所养，同时承受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巨大压力，成为孤立无

助的弱势群体。失独问题也逐渐演变为一个为全社会所重视的社会难题[2]。 

2. 增能理论及失独群体自组织的相关概念 

2.1. 增能理论 

增能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巴巴拉·所罗门(Barbara Solomon)形成的理论，《社会工作词典》

指出：增能是帮助个人、家庭、团体和社区提高他们个人的、人际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能力，从而达到

改善自己状况的目的的过程。个人、人际关系和社会环境是增能发生的三大层次[3]。个体层面的增能是

指使自身拥有力量和能力去发生转变，实现自我价值。人际关系层面的增能是指能够影响别人，某种程

度上完善人际关系，从而有效地和别人交往。社会参与层面上的增能是指资源平等分配，消除权力障碍，

增加新的机会等。 

2.2. 失独群体自组织 

自组织在本质上属于社会组织，但在组织方式上强调自主性。它是由特定群体自发形成的，能为其

成员提供一定的物质和情感支持，具有稳定的组织形式、固定的成员和领导结构，并且具有非政府性、

非营利性、自愿性、慈善性和利他性的民间团体[4]。失独群体自组织，即是由失独群体为了解决自身困

境，增强生活保障，自发组织、联合形成的自助组织或团体。该组织是失独老人精神慰藉的主要承担，

是失独群体人际交往的重要来源，是社会支持的主要支撑，具有促使失独老人重归社会、重归正常生活

的整体作用。本文将从增能理论的三个层面，即个人、人际关系、社会，阐述失独群体自组织的功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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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增能理论下失独群体自组织的影响 

增能理论相信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个体，通过激发自身潜能，获得对生活的掌控力和自信心，从而

重新的认识自己，更好的适应社会生活。在失去自己唯一的孩子后，失独群体情绪低落、老无所养、老

无所依，基于增能视角下研究失独群体自组织的功能，帮助失独群体克服无力感和提升自我效能感，激

发他们的潜能，重回社会生活，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3.1. 个人层面的增能 

个人增能就是挖掘自我潜能，拥有失去的或者新的能力，在具体的增能过程中，必须重视个人生活

技巧的掌握、自我意识的提升以及心理健康等因素。 

3.1.1. 改善心理状况，获得精神慰籍 
对于失独者来说，实现自我增能是走出内心阴霾至关重要的一步。北京大学穆光宗教授指出独生子

女家庭本身就是风险家庭[6]，失去独生子女意味着家庭的支柱突然坍塌，角色的缺失让他们突然丢失了

自己的价值认知，他们会出现愧疚、空虚、安全感缺失、自我认同度低等一系列的心理问题[7]。而在失

独群体自组织内，聚集了许多的“同命人”，他们彼此团结，分享个人的经历、故事和感情，这种强烈

的身份认同让他们对彼此更加体谅与信任，失独者在互相交流的过程中也更能感受到平等、安全与归属

的感觉。除此之外，在失独群体自组织中，心理得到一定慰藉的失独者，他们已经对失独现状有了一些

理性的认识，这时候激发、发掘自身资源让失独者们进行了自我救赎[8]。 

3.1.2. 提高经济状况，改善生活条件 
目前为止，我国对于失独家庭的特殊经济扶持只有低保金和特殊家庭扶助金。儿女的赡养费是部分

失独者的主要来源，而丧子让这些失独者失去了经济支柱，面临晚年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疾

病的纠缠，生活得不到保障，身体疾病也得不到有效治疗[9]。而失独群体自组织通过义卖、政府捐款、

企业捐款等方式筹集资金，让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失独者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 

3.1.3. 相互照料，保障养老 
失独群体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身体机能远不如以前，对养老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子女的照顾

依然是养老主力军，但这些对失独群体来说却是一种奢望[10]。而失独群体自组织对于失独群体而言，会

提供相对的养老保障。 
第一，相互照料，相互扶持。失独者们集中在一起相互照应，年轻的照顾年长的，体健的照顾体弱

的，经济条件好的照顾经济薄弱的。 
第二，建立养老机构。专门的养老机构可提供生活照料和养老赡养，极大的改善失独群体的生活和

养老质量。失独群体可以通过失独群体自组织这个平台寻求社会和政府帮助，建立专门针对失独群体的

养老院。2015 年，北京市通过将第五福利院改造为失独家庭养老院的方式建立了专门的失独养老院，值

得其他地区学习和推广[11]。 
第三，招募志愿者。失独群体自组织可以与社区建立稳定的志愿服务机制，对失独家庭进行专门的、

精准的帮扶工作，以推进失独群体由社区照顾的社区照顾模式的实施。 

3.2. 人际关系层面的增能 

失独群体由于失去子女遭受沉痛打击，往往对周围的世界变得异常敏感，社会认同感低，在与人交

往方面自我排斥，人际关系网发生瓦解。而失独群体自组织由于其特殊性和天然的亲和力，通过“同命

人”的身份，可以对失独者的人际交往关系网再建起着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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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失独群体自组织是交流平台 
失独群体自组织的成员是来自各个家庭的失独者，其自身带有很强的共情属性，成员彼此拥有相同

的人生经历，使他们成为互相信任、平等、没有隔阂、有共同话题的“同期群”[12]，失独群体自组织可

以从最简单的层面，直接连接内部成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进失独者的人际关系。 

3.2.2. 失独群体自组织是过渡组织 
失独者通过失独群体自组织接触更多的失独者后，有了新的心理支持，同时再扩大自己的交往范围，

回归原来的强社会关系。也有失独群体自组织鼓励失独者，从兴趣爱好着手，鼓励其参加相关活动，得

到社会认同感，进而融入社会。例如福建 C 街道一名失独者就是通过跳广场舞重新融入社会[13]。 

3.2.3. 重建人际关系网 
失独群体自组织作为一个志愿者组织，由于同命相连之感，使成员们自发为具有相同经历的苦命人

志愿服务。失独群体自组织通过失独群体形成的社群沟通，提供相应的帮助，为失独者重建人际关系网

[14]。失独群体自组织通过网络平台、线下活动等方式来扩大规模，这也说明了失独群体自组织成员之间

的关系对人际关系网促进的效力。 

3.3. 社会层面的增能 

社会层面的增能大多以群体活动出现，目标指向对社会决策的影响，即失独者能表达自己的利益诉

求和参与社会资源再分配，从而改善目前的困境，争取到与健康社会和进步文化相匹配的社会平等待遇。 

3.3.1. 提升社会关注度 
我国养老模式主要以家庭养老为主，且各项养老政策并不完备。通过失独群体自组织，可以提高社

会关注度，从而解决外界对失独群体自组织了解的缺失问题。在推动宣传上，可以借鉴英国曾发起的“结

束老年孤独运动”，建立相关网站与新媒介以使得社会大众以及政府了解和关注失独群体[15]。在微博、

微信以及贴吧均可建立公众号，使失独群体走进大众视野；其次，利用失独群体自组织成员对于自身境

况的了解举办相关的失独主题活动，还可以定期进行广告牌宣传。 

3.3.2. 资源平等分配 
与艾滋病患者、残障人群、自闭症儿童所获得的社会支持与福利相比，失独群体所能得到的帮助和

资源十分有限，但失独群体自组织能为失独群体争取到更多的平等的社会资源。在人力方面上，失独群

体自组织通过增加社会关注度，扩大组织影响力，使得专业帮扶志愿者可通过宣传招募到自组织内部。

同时与各社区合作，利用现有社工资源不断扩展非社工志愿者的加入。在物力方面上，失独群体自组织

成员可以获得组织内部活动场所和经济帮扶，同时可以以失独群体自组织名义举办活动和聚会，集中向

政府申请活动场所和经费。 

3.3.3. 完善缺失制度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仍然存在覆盖面窄、社会性差、社会保险保障程度低以及社会保障管理体

制不健全等问题[16]。失独群体自组织可以弥补现阶段政府和国家制度缺失的部分，给国家建立新法提供

部分依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相关立法的完善。 
第一，鼓励组织成员通过失独群体自组织平台，集体购买个人保险，降低购买价格；进行以失独群

体自组织为单位的募捐和筹资活动，筹资对象不仅包括内部成员，也包括失独群体自组织外的成员。 
第二，失独群体可以以失独群体自组织为单位，共同申请集体养老地，向政府发出建立社区服务补

助站等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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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政府可通过失独群体自组织帮助失独群体制定生活计划，鼓励其参加各类娱乐活动，并对失

独者的需求得到更准确的评估和定位，帮助其安享晚年[17]。 
第四，对于立法的促进。在增进了对失独群体的了解后，国家能更好的感知到政策未覆盖的不同类

型失独群体，从而在制度政策修建时将这部分人群的诉求纳入考虑范围，扩大失独补助资金的覆盖面。 

4. 失独群体自组织现存的问题 

失独群体自组织在失独群体生活、心理、人际关系等各个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是失独者融入正

常生活的桥梁，是重建其社会支持网的过渡性组织，同时也是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产物。但失独群体

自组织在一些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第一，失独群体自组织使心理状况相似的失独者汇聚在一起，这对非失独者的强排斥性容易造成心

理极化现象[18]。加入失独群体自组织后，失独群体惯有的组织内部参与导致其社会交往内卷化，从而造

成失独者思维偏激、行为极端，阻碍其融入正常社会。 
第二，失独群体自组织的形成均高度依赖于领导精英，这种情况制约了更多失独群体自组织的形成

和发展。 
第三，失独群体自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和资源较为匮乏，约束了组织对更多失独者的帮扶，限

制了其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与范围。 
第四，失独群体自组织中对新加入的失独者的心理救助往往不够专业，施救的失独者常通过用撕裂

自己的情感旧伤的方式，抚慰被救失独者，这容易使施救的失独者再次面临心理创伤。 
最后，失独群体自组织的存在会增强失独群体的权利意识和失独“问题化”，面对基层政府的不作

为，失独群体容易产生被认为威胁社会稳定的集体维权上访事件[19]。 

5. 结语 

失独问题仅仅依靠政府是不可能解决的，现阶段社会对失独群体普遍关注度较低，且各项针对性政

策福利都不健全[20]。而失独群体自组织本就有着天然的绝佳优势，在失独群体自组织内部通过“同理

心”脱离心理困境，在外部以组织的形式增加失独群体的社会关注度，促进各项福利和政策的完善。通

过失独群体自组织这个平台，失独群体能更有效地解决自身困境，而失独群体自组织与外界的有效沟通

更能避免失独者与外界的断层现象，从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同时失独群体自组织的建设目前仍然存在

一定问题，因此，社会各界均应支持和鼓励失独群体自组织积极、有序的发展，从而促进失独问题更有

效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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